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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Dazhong Public Utilitie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35） 

 

海外監管公告 

202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下文載列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se.com.cn)刊發的「202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楊國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5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國平先生、梁嘉瑋先生及汪寶平先生；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金永生先生及史平洋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姜國芳先生、李穎琦女

士、劉峰先生及楊平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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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35           股票简称： 大众公用       编号：临2025-005 

债券代码：138999           债券简称： 23 公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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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燃气：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南通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大众运行物流：上海大众运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燃气集团：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上市公

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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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3月2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2.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3月28日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

前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上限 

前次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400,000 295,447.67 

用户用量基

数大及气候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劳务服

务、租入资产等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0 307.52 

业务需求变

化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5,000 1,525.25 

业务需求变

化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

服务等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0 571.50 

业务需求变

化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和服务等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5,000 2,632.16 

客户需求未

达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0 2,517.25 

客户需求未

达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服务

等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20,000 49.98 

客户需求变

化 

其他：租入资产

等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 62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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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其他：租出资

产、提供劳务和

服务等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 83.99 

实际租用时

间减少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 205.79 —— 

其他：融资租赁

及保理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00 25,500.00 ——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 材

料、燃

料和动

力 

上 海 燃 气

有限公司 
350,000 55 80,986.50 295,447.67 47.34 

用户用量基

数大，暂按经

验数据估算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接受服

务及劳

务 

上 海 大 众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3,500 1 0.59 571.50 0.09 

预计业务需

求增加 

上 海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2,000 1 227.08 1,070.20 0.17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提供劳

务和服

务 

上 海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7,000 1 653.43 2,682.14 0.43 

预计客户需

求可能增加 

上 海 燃 气

（集团）有

限 公 司 及

其子公司 

 

5,000 1 399.23 2,517.25 0.40 

预计客户需

求可能增加 

其他： 大 众 交 通 1,000 27 90.97 624.30 2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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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2. 法人代表：史平洋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9935Q 

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5. 主要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6. 主营业务：燃气经营，燃气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燃气设备、燃

气用具等 

7.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7日 

8.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009室 

9.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2,259,338万元，负债总额1,898,047万元、

净资产361,291万元，资产负债率84%，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82,570万元，

净利润21,037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1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上海大众燃气为本公司子公司，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持有上海大众燃气50%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租入资

产等 

（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司 

上 海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600 20 113.76 455.05 19.40 

—— 

其他：

融资租

赁及保

理 

上 海 大 众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30,000 15  25,500.00 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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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燃气作为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构

成本公司关联方 

11. 该公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 

关联方二、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2. 法人代表：姚志坚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85943914 

4. 注册资本：人民币419,990万元 

5. 主要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6. 主营业务：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天然气管网及其输配设施（含西气东

输），投资改造、管理煤气管道、煤气制气企业。 

7. 成立日期：2004年2月12日 

8. 住所：上海陆家嘴环路958号1008室 

9.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825,917.71万元、负债总额143,574.5万元、

净资产682,343.21万元、资产负债率17.38%，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5,361.32

万元、归母净利润-12,457.86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1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上海燃气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11. 该公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 

关联方三：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企业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赵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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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134565461X 

4. 注册资本：人民币15,900.00万元 

5. 主要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6. 主营业务：出租汽车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 

7. 成立日期：1995年03月10日 

8.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S区182室 

9.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71,094.52万元、负债总额97,439.62万元、

净资产73,654.90万元、资产负债率56.95%，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67.62

万元、净利润544.54万元（以上均为未审计数据） 

10.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

事赵思渊女士均兼任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11. 该公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 

关联方四、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企业名称：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12楼 

3. 主要股东：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216596U 

6. 注册资本：人民币236,412.2864万元 

7. 主营业务：企业经营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交通运输（出租汽车、省际

包车客运）、相关的车辆维修（限分公司经营）等 

8.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944,568.80万元、净资产1,037,7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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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产负债率46.63%，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4,343.56万元、净利润

24,702.69万元 

9.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同时

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且本公司系大众交通第一大股东。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10. 该公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原则，如有

政府定价的，按照政府定价政策执行，没有政府定价的，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具体如下： 

（1）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南通大众燃气等向上海燃气等采购天然

气等日常关联交易； 

（2）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及劳务等

的日常关联交易； 

（3）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购买商品、接受服

务及劳务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4）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运输、工程等服务和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5）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大众运行物流向本公司股东燃气集团及

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运输、工程等劳务和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6）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大众交通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关联交易； 

（7）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大众燃气向上海燃气及其子公司租入资产等的日常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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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公司子公司向大众企管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的日常

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

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若交易的产品和

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公司与

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书面协议或合同约定期限、按时结算。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5 年公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是根据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实际需要进行的合

理预计。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可以保障本公司及子公

司持续稳定的经营，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本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签署协议等交易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3月 29日 

 

⚫ 报备文件：公司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